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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采购项目

采 购 需 求

项目名称：残疾人职业康复项目精准康复服务行动项目

采购单位：紫阳县残疾人联合会

编制单位：紫阳县残疾人联合会

编制时间：2026 年 3月 27 日

版 次 ：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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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 制 说 明

一、政府采购货物、工程和服务项目采购需求调查和确定的书面

记录可参考本模板编制。

二、采购单位可以自行组织编制采购需求，也可以委托采购代理

机构或者其他第三方机构编制。委托采购代理机构或其他第三方机构

编制的，应当签订委托代理协议，并在委托代理协议中明确各方的职

责分工和权利义务关系，采购单位需履行对采购需求管理的主体责

任，并对采购需求的合法性、合规性、合理性负责。

三、编制的采购需求应当符合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政府采购需求

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1〕22 号）要求及政府采购的相关规

定。

四、斜体字部分属于提醒内容，编制时应删除。

五、对不适用的内容应删除，并调整相应序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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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需求调查情况

对于下列采购项目，应当开展需求调查：

本项目属于服务采购项目，预算金额未超 1000 万元，根据规定

无需调查

二、需求清单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残疾人职业康复精准康复服务行动，以持证残疾人为主要对象，

围绕“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，人人享有康复服务”目标，开展精准化

综合服务。通过功能评估、个性化康复训练、辅具适配、职业技能培

训、岗位适应性训练及就业指导等措施，提升残疾人生活自理与职业

能力。项目坚持一人一策、全程跟踪，衔接康复、培训与就业环节，

推动残疾人实现辅助性就业、灵活就业或稳定就业，增强其社会参与

能力，减轻家庭与社会负担，切实提升残疾人生活质量与获得感。需

满足的要求:承接残疾人职业康复精准康复服务项目，承接单位须为

独立法人，财务状况良好、无违法失信记录，具备残疾人康复或职业

培训相关资质。拥有专业康复及就业指导团队，配备相应康复实训设

备，具备同类项目服务经验。服务需实行一人一档，规范开展康复评

估、技能培训、就业帮扶等全流程服务，严格遵守项目管理、资金使

用及隐私保护相关规定，确保服务质量与成效。

（二）采购项目预（概）算是否已落实

是

（三）采购项目预（概）算

总预（概）算：1051340.03 元

包 1 预（概）算： 424180.03 元

包 2 预（概）算 304400.00 元

包 3 预（概）算 322760.00 元

（四）采购标的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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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号 序号 标的名称
品目

分类编码

计量

单位

数

量
预（概）算

1 1

残疾人职业

康复项目精

准康复服务

行动项目（第

1包）

C05010800

残疾人服务
项 1 424180.03 元

2 2

残疾人职业

康复项目精

准康复服务

行动项目（第

2包）

C05010800

残疾人服务
项 1 304400.00 元

3 3

残疾人职业

康复项目精

准康复服务

行动项目（第

3包）

C05010800

残疾人服务
项 1 322760.00 元

（五）采购内容及要求

1.采购内容

进一步提升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质量，实现“有康复需求的残疾

人，人人享有康复服务”目标，促进残疾人就业，根据中、省、市相

关要求组织相关专业机构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等力量，通过上门

服务、集中签约等方式，为残疾人提供或帮助残疾人获得康复医疗、

训练、护理等基本康复服务。

2.需满足的要求：1.人员资质要求：乙方需安排具备相应专业资

质、从业经验丰富的专业康复人员，为服务对象提供上门及集中康复

服务，所有服务人员需持证上岗，专业能力符合残疾人康复服务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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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标准与项目要求。2.上门服务内容：针对残疾人提供上门康复相

关服务，涵盖上门检查评估、个性化康复训练、护理、支持性服务等

核心板块。具体细化的服务内容以合同约定为准。服务过程中，需充

分结合服务对象的障碍程度、生理年龄、身心发展状况及个性化康复

需求，量身制定专属康复训练计划与支持性服务计划；同时定期开展

康复效果评估，全面跟踪服务对象康复进展，完整、规范做好康复训

练全流程相关记录，建立完善的服务档案。3.服务收费标准：上门服

务收费：肢体残疾一级、智力残疾一级服务对象，上门服务费用标准

为 160 元/次；肢体残疾二级、智力残疾二级服务对象，上门服务费

用标准为 80元/次。集中服务收费：为有康复需求的持证残疾人（除

重度肢体残疾和重度智力残疾人外）提供集中康复服务，经费标准为

40元/次。4.服务规范要求：乙方所有服务人员，必须使用指定防篡

改水印相机（统一模版界面）开展服务记录工作。单次入户服务时长

不得低于 40分钟，入户服务次数不得少于 4 次。集中服务不得少于

3次。需通过水印相机拍摄的现场服务照片作为服务佐证，照片需清

晰体现服务时间、服务地点、服务人员与服务对象互动场景等关键信

息，确保服务过程可追溯、可核查。5.其他履约要求：乙方需严格按

照既定服务规范执行所有服务项目，主动接受甲方及相关监管部门的

监督检查，及时整改服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与

康复服务效果。

（六）商务要求

一、项目服务期及服务地点：

1、项目服务期：请于合同签订后 4 个月内完成相关服务。

2、服务地点：采购方指定地点。

二、付款方式：

合同签订后一个月内支付中标金额的 30%服务费，中期根据

合同约定的服务进度支付服务费，合同期满后核算总金额经验收后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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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余款。

三、技术服务:

1、技术资料：

（1）服务能力或服务能力认证；

（2）技术人员能力的相关资质；

（3）服务方案；

（4）其他相关资料。

2、服务承诺：

供应商应遵照磋商文件、国家规范规定的技术服务内容及要求作

出明确承诺。

四、合同实施：

1、成交单位应在合同签订后 7 个日历日内安排人员（项目组成

人员简历表所列）与使用单位就服务工作进行安排、部署。

2、若未能完成合同规定的义务，由此对采购人造成的延误和一

切损失，将由成交单位承担后果并进行赔偿。

五、违约责任：

1、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中的相关条款执行。

2、未按合同要求提供服务或不能满足服务要求的，采购人有权

终止合同，并对供方违约行为进行追究，同时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采购法》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的有关规定进

行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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